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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成員工福利措施與退休制度

為留住人才，可成提供具市場競爭力之薪酬制度，亦持續為員工制定多樣化福利措

施，讓同仁專心工作、持續進步，亦能達到身心靈平衡。既有三節禮券及紅利發放之外，

可成重要福利措施包含：

★ 全額餐費補助

★ 免費提供工作制服

★ 部門聚餐經費補助

★ 免費員工健康檢查

★ 生日禮金、結婚津貼、
生育津貼、喪葬補助、
新居落成禮金、

★ 子女獎助學金

★ 身心平衡活動、
社團經費補助

★ 免費藝文展演門票

★ 外籍員工關懷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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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可成家庭日X科技棒球嘉年華

疫情趨緩及解封後，可成家庭日相隔三年於2023年再度舉辦。本次活動配合臺南市

政府與南臺科技大學主辦之『科技棒球嘉年華』，於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少棒主球場

進行，結合運動科技與表演賽事，以視訊串流技術及多機聯動直播，讓可成員工及家屬獲

得嶄新的賽事觀賞體驗。場外亦設置棒球野餐園遊會，集結多家特色餐飲、親子互動遊戲，

以及手作工作坊，打造出如同主題『嘉年華』般的歡樂家庭日。

為加強員工關懷並增進員工家庭間的情感，2023年是可成第七度舉辦科技家庭日；

期望透過增加工作場所外的員工互動，培養工作默契之外，同時取得生活平衡、增進親子

關係，以休閒方式達到強身健體目的。本次活動共計一千多名員工家屬踴躍參與，更有不

少是三代同堂，足見員工對家庭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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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管道 頻率

召開勞資會議 每季至少一次

定期召開職工福利委員會 每季至少一次

員工意見申訴 不定期

實體佈告欄、電子公告 不定期

可成重視勞資和諧，建立多元溝通管道聆聽同仁心聲，改善勞動條件，提升工作效

率與生產力，防止罷工等重大事件發生，維持公司穩健營運，達成企業與員工雙贏目標。

2023年並無勞資爭議相關法律訴訟之發生。可成多元溝通管道列舉如下：

可成台灣廠區並無工會組織，故依據勞資會議實施辦法召開勞資會議，由高階管理

層所組成之資方代表與基層員工選出之勞方代表，面對面溝通、傳達交換意見。2023年

可成共召開8場次勞資會議，並無發生因勞資糾紛導致公司損失之情事。本公司所有營運

活動規範均符合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遇有重大營運變化(例如：擴廠、招工、重大作業

改變)，可成均依據當地適用之法令及工作規範提前發布通知，與員工取得共識，避免影

響員工權利。

為鼓舞同仁工作士氣、促進勞資關係和諧，可成遵循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準則，由

公司及員工共同提撥職工福利金辦理同仁福利措施。2023年共召開6次職工福利委員會會

議，勞資雙方共同針對員工福利事項進行討論，有效運用福利資源，提升員工福祉。

勞資會議

職工福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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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申訴管道

可成重視員工意見，提供多元溝通管道，包含實體意見箱、電話專線、傳真，以及

580(我幫你)電子信箱、掃描QR code填寫可具名或匿名之電子表單，廣納同仁意見。對

於員工申訴案件，要求權責單位第一時間回覆並予改善，若無法即時回覆或提供解決方

案，應對該申訴案件予以記錄並展開調查，於一週內適切回覆。經由上述努力，同仁得

以更便利且隱私權受保護方式暢所欲言，2023年可成員工申訴案件均已獲妥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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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制度

可成依法訂定勞工退休辦法，成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按月依具有舊制年資員工

薪資費用總額之2%，定期提撥退休準備金並儲存於中央信託局專戶，以保障勞工權益，安定

員工退休後生活。94年7月1日起併行採用政府新制退休辦法，依勞工薪資總所得提撥6%至員

工個人退休金專戶；自願提繳退休金者，另依自願提繳率自員工每月薪資中代為扣繳至勞保局

之個人退休金專戶。

可成依勞工退休金條例適用規定如下：

1.自請退休

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自請退休 (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者，依同條例規定辦理）：

(1)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

(2)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

(3)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2.強制退休

員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不得強制其退休：

(1)年滿六十五歲者。

(2)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

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年齡，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者，本公司得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調整，但不得少於五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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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退休金給與標準

(1)適用勞動基準法前、後之工作年資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選擇繼續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

金規定或保留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前之工作年資，其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勞動基準法第八十

四條之二及第五十五條計給。

(2)具有前項之工作年資且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強制退休之員工，其心

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係因執行職務所致者，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加給

百分之二十。

(3)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退休金規定之員工，本公司按月提繳其工資6%之金額至勞工個人之

退休金專戶。

4.退休金給付

可成應給付員工之退休金，自員工退休之日起三十日內給付。

退休金制度 舊制 新制

適用法源 勞動基準法 勞工退休條例

如何提撥
按員工每月薪資總額2%提撥
以可成名義存入台灣銀行
(原中央信託局)之專戶

依員工投保等級
提撥6%至勞工保險局個人專戶

新舊退休金制度對照表


